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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诸暨千禧路5号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三楼报告厅。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骆平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0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33,039,61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3779%，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人，代表股份数524,158,02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051%。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00人，代表股份数 8,881,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2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董事、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共700人，代表股份数8,881,59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28%。

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选举方式选举骆平先生、沈亚平先生、王江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骆平

沈亚平

王江平

获得表决权数（票）

524,813,553
524,788,876
524,788,815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比

例

98.4568%
98.4521%
98.4521%

获得中小股东表决
权数（票）

655,533
630,856
630,795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7.3808%
7.1030%
7.1023%

骆平先生、沈亚平先生、王江平先生表决结果均为当选。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选举方式选举汤颖梅女士、周建荣先生、严治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独立董事候选人

汤颖梅

周建荣

严治邦

获得表决权数（票）

524,791,960
524,787,898
524,788,187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比

例

98.4527%
98.4520%
98.4520%

获得中小股东表决
权数（票）

633,940
629,878
630,167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比例

7.1377%
7.0919%
7.0952%

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料已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三位
独立董事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汤颖梅女士、周建荣先生、严治邦先生表决结果均为当选。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调整公司内部监督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531,428,41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977%；1,417,5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659%；193,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7,270,3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591%；1,417,5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600%；193,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0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531,041,61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252%；1,803,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384%；194,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64%。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883,5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040%；1,803,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3094%；194,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86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530,977,61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132%；1,842,3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56%；21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12%。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6,819,59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7834%；1,842,3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429%；21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473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30,985,91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147%；1,854,0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78%；199,7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746%。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30,924,71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032%；1,859,7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89%；255,2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479%。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530,985,31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146%；1,848,4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68%；205,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86%。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31,166,915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6487%；1,673,800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140%；198,90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7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字：何新宇、张鼎城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3.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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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
举。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包括1名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已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黄剑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相关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股东代表董事任期一致。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黄剑鹏先生：196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浙江菲达

集团有限公司营销处工作、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负责人。现任宁波大东南万
象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剑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剑鹏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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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9月15
日下午16:00在千禧路5号研发中心三楼报告厅以现场方式召开，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司
于2025年9月15日以现场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

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骆平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表决后，形成
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骆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骆平先生的简历详见于2025年8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骆平董事、黄剑鹏董事、沈亚平董事、周建荣独立董事、严治邦独立董事担任公

司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骆平董事担任公司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同意选举汤颖梅独立董事、周建荣独立董事、王江平董事担任公司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由汤颖梅独立董事担任公司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同意选举严治邦独立董事、周建荣独立董事、沈亚平董事担任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由严治邦独立董事担任公司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同意选举周建荣独立董事、严治邦独立董事、黄剑鹏董事担任本届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

会委员，由周建荣独立董事担任公司本届董事会薪酬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于2025年8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骆平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骆平先生的简历详见于2025年8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明良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周明良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钟民均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钟民均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六、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明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周明良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周明良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5-87380698 传真：0575-87380005
邮箱：ddnzml@163.com 邮编：311800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5号
七、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许国富先生担任公司内审部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许国富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八、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同意聘任寿舒婷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寿舒婷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寿舒婷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5-87380005 传真：0575-87380005
邮箱：ddnsst@163.com 邮编：311800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5号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简历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周明良先生，196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浙江菲达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现任菲达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9年9月
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2022年9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周明良先生已于
2003年4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周明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于2018年12月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除此以外，未受过证券交易所其它纪律
处分和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财务总监：
钟民均先生，1970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曾

任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财务部部长。现任菲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钟民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曾于2018年12月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除此以外，未受过证券交易所其它纪律
处分和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内审部经理：
许国富先生：196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诸暨市污

水处理有限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党支部书记；诸暨市暨阳排水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诸暨
市水务集团办公室副主任（招标办副主任）。现任诸暨市水务集团监察审计部（效能督查室）

副经理（副主任）。2019年9月-2025年9月任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国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国富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证券事务代表：
寿舒婷女士，1995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16年8月至

今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17年10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寿舒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263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25-025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案，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
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
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八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董事长：骆平先生
非独立董事：骆平先生、沈亚平先生、王江平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黄剑鹏先生
独立董事：汤颖梅女士、周建荣先生、严治邦先生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董事

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30日、2025年 9月 16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选举产生职
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的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及候选人

的专业背景及各自擅长的领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组成名单如下：
专业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骆平

汤颖梅

严治邦

周建荣

委员

黄剑鹏、沈亚平、周建荣、严治邦

周建荣、王江平

周建荣、沈亚平

严治邦、黄剑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将自动失去相关委员
会委员资格。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与及其他人员的情况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3名高级管理人员，聘任1名内审部经

理，聘任1名证券事务代表。具体如下：
总经理：骆平先生
副总经理：周明良先生
财务总监：钟民均先生
董事会秘书：周明良先生
内审部经理：许国富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寿舒婷女士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575-87380698 传真：0575-87380005
邮箱：ddnzml@163.com ddnsst@163.com
通讯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千禧路5号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不

再设监事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钱苏凯先生、许国富先生、蒲狄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
事。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钱苏凯先生、许国富先生、蒲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
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副总经理王陈先生、黄剑鹏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王陈先生、黄剑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
出贡献，公司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9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

1.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14:30
1.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1.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1.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新军

1.5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 70 号中国建材大厦会议室。

1.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简称“《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58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820,845,98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628％。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769,353,0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86％。

2、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655人，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1,492,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2％。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65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1,493,
1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4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王名扬律师和王聪晖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819,364,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45％；反对997,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48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011,1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7.1220％；反对 997,8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79％；弃权4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1％。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会通过，刘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王名扬律师和王聪晖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该所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含）的超短期融资券，并

经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及2025年4月19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264
号），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接受注册通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15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由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

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根据

实际进展情况，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

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相关规则、规程、指引和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持股5%以上的股东海南众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8月8日收到持有公司股份8,

799.903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78%）的股东海南众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
城股份”）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众城股份计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及/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80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0.3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1）。

近日，公司收到众城股份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
众城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800,000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上述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众城股份

减持方式

集中竞
价交易

合 计

减持期间

2025年 9月 3日-2025年 9月12日

-

减持均价
（元/股）

11.16
-

减 持 股 数（万
股）

480
480

减持股份占总股
本比例

0.37%
0.37%

注：若出现各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众城股份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之后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获得的股份，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价格区间为11.01元/股至11.45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

称

众 城 股
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799.9039
8,799.9039

-

占总股本比例

6.78%
6.78%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319.9039
8,319.9039

-

占总股本比例

6.41%
6.41%

-

注：若出现各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众城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

做出减持相关承诺如下：
“（二）在持股锁定期满两年后，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

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
减持。

（三）本公司在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或信息披露相关规定所
要求的更严格的披露时间）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四）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同时提出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如下：（1）如果
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公司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道歉。（2）如果因本公司未履
行前述相关承诺事项，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6个月内不得减持。（3）如果本公司因未履
行前述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本公司将无条件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接受相关处
罚。”

截至本公告日，众城股份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减持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众城股份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形。

2、众城股份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减持方式、
数量符合其减持计划，不存在不一致情形。

3、众城股份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众城股份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11 证券简称：佛燃能源 公告编号：2025-070

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中路618号2号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
38

43,222,798
43,222,798

54.5036
54.50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王永泉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张春领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更改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制度的议案》
2、议案名称：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2.03《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2.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2.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2.0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2.07《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2.08《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220,931
比例（%）

99.9956

反对

票数

1,867
比例（%）

0.004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3《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3,193,490
比例（%）

99.9321

反对

票数

29,308
比例（%）

0.067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一半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丽慧、曹新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92 证券简称：司南导航 公告编号：2025-053

上海司南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白药街3686号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部白药空间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学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32人，代表股份1,123,338,9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62.95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6人，代表股份917,136,4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40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56人，代表股份206,202,4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556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28人，代表股份61,451,5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444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73人，代表股份1,434,9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80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55人，代表股份60,016,6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3637％。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表决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并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议案1.00《关于变更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含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122,42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9％；反对

491,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8％；弃权42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60,539,9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67％；反对491,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9％；弃
权4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83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二）审议议案2.00《关于2025年特别分红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1,123,159,1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0％；反对

10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弃权71,18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61,271,8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5％；反对108,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6％；弃
权71,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5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伍志旭、杨杰群；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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